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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的系统工艺及构成、技术要求、检验和验收、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0.1 压力容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150.2 压力容器 第 2 部分：材料

GB 150.3 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 150.4 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 912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 热轧薄钢板和钢带

GB/T 3077 合金结构钢

GB/T 6719 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3801 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54 电气设备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HJ/T 324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滤料

HJ/T 32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覆膜滤料

HJ/T 32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 滤袋

JB/T 5916 袋式除尘器用电磁脉冲阀

JB/T 5917 袋式除尘器用滤袋框架

JB/T 8471 袋式除尘器 安装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

JB/T 8532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

JB/T 11888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烟气脱硝反应器工艺设计导则

NB/T 47003.1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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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 flue gas purification equipments for cremator

采用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的方法对遗体火化过程中排放的有害气体及其它污染物予以净化处理的

工艺系统设备。

3.2

脱除效率 removal efficiency

火化机烟气中所含烟尘 、SO2、HCl各浓度在经净化设备处理前后的百分比。按式（1）表示：

注：

100Q 



X

YX
%………………………………………………（1）

式中：

Q——各污染物的脱除效率；

X——折算到标准状态干烟气和含氧量为11%状态下的净化设备处理前的烟气中该物质浓度，单位为

毫克每标准立方米（mg/Nm
3
)；

Y——折算到标准状态干烟气和含氧量为11%状态下的净化设备处理后的烟气中该物质浓度，单位为

毫克每标准立方米（mg/Nm
3
）；

3.3

设备可用率 availability

烟气净化设备每年运行时间与火化设备每年总运行时间的百分比。按式（2）表示：

注：

100η 



A

BA
%………………………………………………（2）

式中：

η——设备可用率；

A——每年火化设备的总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B——每年火化设备运行时烟气净化设备的停运时间，包括自身故障导致的停运时间及烟气走旁通

的时间，单位为小时（h）。

4 系统工艺及构成

4.1 系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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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的工艺方案应根据科学、安全、节能、降耗、增效的原则进行选择，宜采

用“高效脱硫降温器+初除尘器+袋式除尘器+吸附器（催化器）+引风机+烟囱”的工艺流程，参见附录

A。

4.1.2 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可增加炉内脱硝或炉后烟气脱硝设备来控制烟气中 NOX的排放。

4.2 降温系统

4.2.1 降温系统应具有急冷功能，应在 2s 内将高温烟气降到 200 ℃以下。

4.2.2 降温装置内及进口烟道应内衬耐火材料。

4.2.3 降温系统可采用喷雾、喷淋、水冷/风冷换热器等方式，宜采用喷雾降温方式。

4.3 脱硫系统

4.3.1 脱硫系统的结构应遵循 GB 50017 的相关规定。

4.3.2 脱硫系统应能有效地脱除酸性物质（SO2、HCl 等），脱除效率应不低于 80%。

4.3.3 脱硫系统应有防止结垢、堵塞的相应措施。

4.4 除尘系统

4.4.1 除尘系统烟尘总脱除效率不低于 99%，宜采用袋式除尘器。

4.4.2 袋式除尘器的净过滤风速不宜超过 1.0m/min。

4.4.3 脉冲阀及电磁阀应有防雨保护措施。

4.4.4 袋式除尘器应有温度和差压监控报警设备。

4.4.5 袋式除尘器的检修方式宜采用离线检修，其结构应满足离线检修的要求。

4.4.6 所有法兰、人孔盖和检查门均应衬以密封材料以保证密封。

4.5 二噁英控制系统

4.5.1 催化法，符合如下：

a) 催化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应参考 JB/T 11888 和相关文件的规定。

b) 催化器宜采用低温催化工艺；

c) 催化剂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6 年。

4.5.2 吸附法，符合如下：

a) 吸附剂可选用活性炭及活性炭纤维；

b) 活性炭吸附床中活性炭吸附层温度低于 130℃；

c) 过滤速度应小于 0.2 m/s。

4.6 输灰系统

4.6.1 根据飞灰的流动性、环境条件、输送距离、经济性选择合适的输送方式。

4.6.2 有多台火化机时，宜采用自动集中输灰系统。

4.7 烟道系统

4.7.1 系统应采用引风机负压方式，风量裕量应不低于 10%，温度裕量应不低于 10℃，压头裕量应不

低于 20%。

4.7.2 引风机应采用变频控制，由计算机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引风量，保证炉膛负压和系统的稳定运行。

4.7.3 烟道应封闭良好。

4.7.4 烟道设计应考虑防灰沉积、防磨损、防腐蚀，并有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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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烟囱高度应满足 GB 13801 的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应按照程序、图纸和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制造、安装、调试、运行及验收。

5.2 技术性能要求

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的技术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烟尘、SO2、HCl、二噁英、烟气黑度排放应符合GB 13801的规定；

——设备可用率应不低于95%；

——漏风率应控制在5%以下；

——烟气设备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10年或不少于15000具；

——烟气温度应始终保持在露点温度以上。

5.3 材料要求

5.3.1 压力容器应符合 GB 150.1～GB 150.4 的规定，非压力容器应符合 NB/T 47003.1 的规定。

5.3.2 钢制设备所用的钢材应符合 GB/T 699、GB 912、GB/T 3077 的规定。

5.3.3 高效降温器内的雾化喷嘴应采用不锈钢合金制作。

5.3.4 袋式除尘器的滤袋框架应符合 JB/T 5917 的规定，滤袋框架宜采用表面经有机硅防腐处理的碳

铜或不锈钢。

5.3.5 袋式除尘器的滤料及滤袋应满足遗体火化后尾气的工况，并符合 HJ/T 324、HJ/T 326 、HJ /T

327 的规定。

5.3.6 脉冲阀应符合 JB/T 5916 的规定，采用的膜片阀使用寿命在规定条件下累计喷吹不低于 100 万

次。

5.3.7 接触高浓度粉尘的设备及部件宜选用耐磨损材料或有防磨损的措施。

5.3.8 有直接接触酸性气体的设备及部件宜选用耐腐蚀材料或有防腐蚀的措施。

5.3.9 所有电气材料、元件和设备应有出厂合格证和使用说明。

5.4 制造要求

5.4.1 钢结构的施工应符合 GB 50205 的规定。

5.4.2 钢制设备、工业管道、钢结构的焊接应符合 GB 50236 的规定。

5.4.3 设备应用耐高温绝热材料进行处理。

5.4.4 袋式除尘器的制造应符合 GB/T 6719、JB/T 8532 的规定。

5.5 自动控制要求

5.5.1 自动化控制及在线监测系统应满足安全运行及防止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要求。

5.5.2 自动化控制系统可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其功能包括数据采集和处理、模拟量控制、顺

序控制及联锁保护。

5.5.3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按 GB 13801 要求安装。

5.6 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要求

5.6.1 抗震要求应符合 GB 500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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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厂界噪声控制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

5.6.3 供电系统各主回路应有自动负荷保护开关，电机应有过载保护。

5.6.4 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防雷、接地措施应符合 GB 50057 的规定。

6 检验和验收

6.1 设备验收

6.1.1 所有设备均应通过出厂检验，由质量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明。

6.1.2 钢结构应符合 GB 50205 的规定。

6.1.3 电气设备检验应符合 GB 50254 的规定。

6.1.4 袋式除尘器应符合 JB/T 8471 的规定。

6.1.5 外方供货的专有设备、材料、器件应按供方提供的技术文件、合同约定及商检文件进行检验、验

收。

6.1.6 单体设备验收合格后才能工程安装、施工结束后应通过分步调试验收。

6.1.7 调试验收合格后，可试运行，试运行一周后向用户完成烟气净化设备的工程移交。

6.2 性能验收

6.2.1 性能验收应在连续试运行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完成。

6.2.2 污染物排放按 GB 13801 的规定。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7.1.1 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应在明显位置装有固定标志，且至少应包括：

——工艺方式；

——制造厂名或商标；

——产品型号及名称；

——额定处理能力；

——设备外形尺寸；

——制造日期。

7.1.2 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7.2 包装、运输和贮存

7.2.1 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包装与运输的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2.2 在正常运输中不发生损坏、丢失现行。

7.2.3 运输时应对设备的接管法兰表面加以保护，采用合理装载加固措施。

7.2.4 随机文件和图样应包括：

——设备总清单；

——设备安装图；

——产品合格证；

——使用与维护说明书；

——包装清单及备品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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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图样及技术文件清单目录。

7.2.5 滤袋、电气元器件、仪表及设备配件宜存放在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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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工艺流程

图A.1是“高效脱硫降温器+初除尘器+袋式除尘器+吸附器（催化器）+引风机+烟囱”的烟气净化工

艺流程简图。

说明：

1——高效脱硫降温器；2——初除尘器；3——布袋除尘器；4——管道；

5——吸附器（催化器）；6——引风机；7——烟囱。

图 A.1 工艺流程图

火化机二次燃烧后的烟气，经烟道进入高效脱硫降温器，进行高速降温处理，使温度迅速降至200℃

左右；降温后的烟气进入初除尘器，分离尾气中较大的粉尘颗粒及尾气中的明火星；再进入袋式除尘器

除烟尘；之后进入二噁英吸附器（催化器），脱除二噁英类物质；净化后的烟气经引风机通过烟囱排入

大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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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脉冲阀应符合JB/T 5916的规定，采用的膜片阀使用寿命在规定条件下累计喷吹不低于100万次。
	5.3.7　接触高浓度粉尘的设备及部件宜选用耐磨损材料或有防磨损的措施。
	5.3.8　有直接接触酸性气体的设备及部件宜选用耐腐蚀材料或有防腐蚀的措施。
	5.3.9　所有电气材料、元件和设备应有出厂合格证和使用说明。

	5.4　制造要求
	5.4.1　钢结构的施工应符合GB 50205的规定。
	5.4.2　钢制设备、工业管道、钢结构的焊接应符合GB 50236的规定。
	5.4.3　设备应用耐高温绝热材料进行处理。
	5.4.4　袋式除尘器的制造应符合GB/T 6719、JB/T 8532的规定。

	5.5　自动控制要求
	5.5.1　自动化控制及在线监测系统应满足安全运行及防止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要求。
	5.5.2　自动化控制系统可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其功能包括数据采集和处理、模拟量控制、顺序控制及联锁保
	5.5.3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按GB 13801要求安装。

	5.6　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要求
	5.6.1　抗震要求应符合GB 50011的规定。
	5.6.2　厂界噪声控制应符合GB 12348的规定。
	5.6.3　供电系统各主回路应有自动负荷保护开关，电机应有过载保护。
	5.6.4　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防雷、接地措施应符合GB 50057的规定。


	6　检验和验收
	6.1　设备验收
	6.1.1　所有设备均应通过出厂检验，由质量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明。
	6.1.2　钢结构应符合GB 50205的规定。
	6.1.3　电气设备检验应符合GB 50254的规定。
	6.1.4　袋式除尘器应符合JB/T 8471的规定。
	6.1.5　外方供货的专有设备、材料、器件应按供方提供的技术文件、合同约定及商检文件进行检验、 验收。
	6.1.6　单体设备验收合格后才能工程安装、施工结束后应通过分步调试验收。
	6.1.7　调试验收合格后，可试运行，试运行一周后向用户完成烟气净化设备的工程移交。

	6.2　性能验收
	6.2.1　性能验收应在连续试运行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完成。
	6.2.2　污染物排放按GB 13801的规定。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7.1.1　火化机烟气净化设备应在明显位置装有固定标志，且至少应包括：
	7.1.2　标牌应符合GB/T 13306 的规定。

	7.2　包装、运输和贮存
	7.2.1　包装应符合GB/T 13384的规定，包装与运输的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7.2.2　在正常运输中不发生损坏、丢失现行。
	7.2.3　运输时应对设备的接管法兰表面加以保护，采用合理装载加固措施。
	7.2.4　随机文件和图样应包括：
	7.2.5　滤袋、电气元器件、仪表及设备配件宜存放在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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